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人防工程防护设备质量检测服务（补充检测）询价采购公告

各潜在供应商：

我院将组织“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人防工程防护设备质量检测服务（补充检测）”院内询价采购，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具体事项如下：

一、项目名称：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

二、投标单位资格、资质要求（复印件加盖鲜章)：

1.营业执照（副本，需加盖公章）。

2.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附件）、法定代表人、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3.信用中国下载信用信息报告。

4.反商业贿赂承诺书（模板见附件，需加盖公章）；

5.无围标、串标行为承诺书（模板见附件，需加盖公章）；

6.供应商遵守招标采购纪律承诺书（模板见附件，需加盖公章）；

7.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函（见附件，需加盖公章）；

8.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人员、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见附件，需加盖公章）；

9. 提供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函；（原件，需加盖公章，格式自拟）（公司成立不足三年的从成立之日起算）;

10.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的证明材料, 提供证明材料或者承诺函，需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11.提供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承诺函，需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12.供应商必须具备有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监制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13.提供不少于两个近三年人防工程防护设备质量检测服务业绩证明文件（中标（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协议）、验收单（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三、投标注意事项

1.项目采购要求见附件。

2.报价为一次性报价，以全部满足询价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且不高于预算价的前提下最低报价的投标供应商作为中标候选人（如报价相同的，由询价小组决定中标候选人）；若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全部超出采购预算价，询价小组有权决定废标。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必须包含：

（1）报价表；

（2）本公告第二条所列全部资质文件；

（3）所投产品对项目参数及商务要求（见附件）的响应文件（响应文件表请自行制定，可参考附件的技术及商务偏离表，需加盖公章）；

（4）经办人联系方式。

2.与本项目有关的资料（如有可提供）。

3.投标文件装订要求：报价表，单独密封；除报价外的其它投标文件另行密封。

4.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4月21日17:30前，投标文件密封送至或邮寄至我院基本建设项目办公室刘老师、赖老师收。（如果是邮寄应充分考虑到送达在途时间，以免误时给您造成不必要影响。）

6.投标文件递交地址：

（1）邮寄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岐黄二路1515号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天府院区-综合保障楼
收件人：刘老师、赖老师
电话：（028）60671109

（2）电子版投标文件递交地址：2026年4月21日17:30前将加盖电子章的投标文件以项目名称+公司全称命名发送至科室办公邮箱scfyjianshe@163.com。

附件：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人防工程防护设备质量检测服务（补充检测）询价采购要求

其他附件
